
台
灣
道
教
總
廟

無
極
三
清
總
道
院

中
原
紫
雲
禪
寺

壹
、
宗

旨
：
弘
揚
國
粹
＇
倡
導
書
法
活
動
，
推
動
文
化
建
設
，
建
立
祥
和
社
會
。

貳
、
指
導
單
位
：
臺
中
市
政
府
、
民
政
局
。

參
、
主
辦
單
位
：
台
澧
道
教
總
廟
、
無
極
三
清
總
道
院

中
原
紫
雲
禪
寺
。

肆
、
協
辦
單
位
：
正
大
光
明
毛
筆
有
限
公
司
。

伍
、
比
賽
辦
法
：U

 
另
：

且`

 

1
國
小
＿

年
至
二
年
級
組

2
國
小
三
年
級
組

3
區
小
四
年
級
組

4
國
小
五
年
級
組

5
國
小
六
年
級
組

6
園
中
組
(
4
m
＿
、
二
、
三
年
級)

7
高
中
組
(
-
n
-
、
二
、
三
年
級
)

8
Wii{g
嘉g
(

不
限
年
齡
、
地
區
、
資
歷
)

9
長
青
組
(
年
齡
六
+
五
歲
以
上
)

請
註
明
年
齡

二
、
獎

勵
：
各
組
錄
取
之
優
秀
作
品
，
主
辦
單
位
予
以
下
獎
勵
。

1
第－

名
錄
取
1
名
，
獲
獎
狀
壹
張
、
高
級
獎
品
乙
份
及
禮
金
伍
仟
元
。

2
第
二
名
錄
取
2
名
，
獲
將
狀
壹
張
、
高
級
獎
品
乙
份
及
禮
金
貳
仟
元
。

3
第
三
名
錄
取
3
名
，
獲
獎
狀
壹
張
、
高
級
獎
品
乙
份
及
禮
金
壹
仟
元
。

4
第
四
名
錄
取
5
名
，
獲
獎
狀
壹
張
、
高
級
獎
品
乙
份
。

5
第
五
名
錄
取
5
名
，
獲
獎
狀
壹
張
、
高
級
獎
品
乙
份
。

三
、
初
賽
辦
法
：
各
組
別
將
作
品
郵
寄
至
『
台
灃
道
教
總
廟

無
極
三
清
總
道
院

中
原
紫
雲
譁
寺
』
(
亦
可
直
接
送
達
收
件
處
)

參
加
初
賽
評
審
，
收
件
日
期
於

一
＿

三
年
國
曆
二
月
二
十
四
日
前
截
止
＇
初
賽
入
圍
者
主
辦
單
位
通
知
，
並
於
＿
＿

三
年
國
曆
三
月
二
十
四
日(
星
期
日)
當
天
至
台
渣
道
教
總
廟

無
極
三
清

總
道
院
中
原
紫
雲
禪
寺
參
加
決
賽
。

郵
寄
地
址
：
台
灣
道
教
總
廟

無
極
三
清
總
道
院

中
原
紫
雲
禪
寺

4
3
8
台
中
市
外
埔
匾
水
美
里
山
美
路
八
一

三
號
。

查
詢
網
址
：
h
ttp://

www.
wj
san.
org.
t
w

電
話··
(
O
四
)
二
六
八
六
八
九
九
九
．
二
六
八
八
三
＿
＿
＿

主
辦
李
老
師
：
O
九
三
二
1
五
六
四
七
九
一

四
、
初
賽
題
目
：

1
國
小
一
、
二
年
級
組
：
請
以
三
十
四
(
4̂
ĴJ
)

乘
六
十
七
(
4̂
分)

有
格
宣
紙
直
式
書
寫
，
作
品
須
落
款
。
唐
I
白
居
易
—
鶴

人
各
有
所
好

物
固
無
噹
宜

誰
謂
爾
能
舞

不
如
閑
立
時

2
國
小
三
年
級
組
：
請
以
三
+
四
(
公
分
)

乘
六
+
七
(
公
分
)

有
格
宣
紙
直
式
書
寫
，
作
品
須
落
款
。
唐
—
韓

愈
丨
竹
逕

無
塵
從
不
掃

有
鳥
莫
令
彈

若
要
添
風
月

應
除
數
百
竿

3
國
小
四
年
級
組
：
請
以
三
十
四
(
4̂
分
)

乘
六
十
七
(
4̂
分
)

有
格
宣
紙
直
式
書
寫
，
作
品
須
落
款
。
唐
丨
顏
真
卿
—
勸
學

＝一
更
燈
火
五
更
難

正
是
男
兒
讀
書
時

黑
髮
不
知
勤
學
早

白
首
方
悔
讀
書
遲

4
國
小
五
年
級
組
：
請
以
l

l

l

十
四
(
4̂
分)

乘
六
十
七
(
4̂
分
)

有
格
宣
紙
直
式
書
寫
，
作
品
須
落
款
。
明
—
徐

問
之
花
鳥
何
為
者

獨
喜
萱
花
到
白
頭

莫
把
丹
青
等
閑
看

無
罄
詩
里
頌
千
秋

5
圍
小
六
年
級
組
：
請
以
三
十
四
(
4̂
分)

乘
穴
+
七
(
公
分)

有
格
宣
紙
直
式
書
寫
，
作
品
須
落
款
。
清
—
袁

柳
絮
風
吹
上
樹
枝

桃
花
風
送
落
清
池

升
沉
好
像
春
風
意

及
問
春
風
風
不
知

6
國
中
組
：
請
以
半
開
宣
紙
直
式
書
寫
，
作
品
須
落
款
。
袁

枚

元
I
陳

樵
丨
山
水

青
山
如
鬢
樹
如
麻

茅
屋
青
簾
認
酒
家

侵
曉
一

番
飛
雨
過

滿
JlI
流
出
碧
桃
花

7
高
中
組
：
請
以
半
開
宣
紙
直
式
書
寫
，
作
品
須
落
款
。
唐

寅
I
李
商
隱
丨
等

嫩
揉
香
苞
初
出
林

淤
陵
論
價
重
如
金

皇
都
陸
海
應
無
數

忍
剪
凌
雲
一

寸
心

8
社
會
組
：
請
以
半
開
宣
紙
直
式
書
寫
，
作
品
須
落
款
鈐
印
。
唐
丨
溫
庭
筠
丨
蓮
花

綠
塘
搖
溫
接
星
津

軋
軋
蘭
橈
入
白
頭

應
為
洛
神
波
上
税

至
今
蓮
蕊
有
香
塵

9
長
青
組
：
請
以
半
開
宣
紙
直
式
書
寫
，
作
品
須
落
款
鈐
印
。
宋
丨
黃
庭
堅
丨
菊

呂
園
未
肯
輕
沽
我

且
寄
田
家
砌
下
栽

他
日
秋
花
媚
重
九

清
香
知
自
故
人
來

五
、
決
賽
辦
法
：

1
凡
初
賽
入
圍
者
請
於
＿
一

三
年
國
曆
三
月
二
十
四
日
(
星
期
日
)

至
台
澧
道
教
總
廟

無
極
三
清
總
道
院

中
原
紫
雲
禪
寺
參
加
決
賽
，
上
午
九
點
報
到
，
十
點
正
式
比
賽
，
並
於
當
天
舉
行
評
審
及
頒
獎
。

2
決
賽
用
紙
與
初
賽
規
格
相
同
，
決
賽
用
紙
由
主
辦
單
位
提
供
，
書
寫
用
具
由
參
賽
者
自
備
。

3
所
有
參
賽
作
品
歸
主
辦
單
位
所
有
，
主
辦
單
位
對
作
品
有
展
覽
、
攝
影
、
出
版
、
宣
導
等
權
利
與
義
務
。

4
一

經
參
賽
即
認
同
本
辦
法
，
參
賽
者
對
評
審
結
果
不
得
有
提
出
任
何
異
議
。

5
每
位
只
能
參
加
一

組
。

六
、
本
辦
法
如
有
未
盡
事
宜
得
隨
時
修
訂
之
。

©
註．．
 初
賽
送
件
表
，

請
將
此
表
附
於
牛
皮
紙
袋
中
，

請
勿
貼
於
作
品
(
宣
紙
)

上
o

請
勿
用

釘
害
機
裝
訂

©
送
件

表
格

歡
迎
旗

印

不

能

縮

小

或

放

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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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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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長

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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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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級

i

於

件

紐會

送

r
上

土

zû
 

i

勿

賽

H
',
\
 
且

一
請

初

師

:'

老

钅中

導

高

涵＇

3
曰

i

袋

才

）（
 

中

祆

賽

圜

i

皮

比

爭

法

）（

i

於

害

J
 

號

國

一
附

盃

區

i

表

原

曰

）

i

此

中

（

曰

名

畔

語

別

校

·̀
－
u
O

 

i

姓

酊

電

紐

學

F.
,＇量，＇，＇，＇，＇，＇，＇，＇，，＇，＇，＇，＇`•，＇,＇,＇·,＇,＇,'，量·',',＇,',',＇

牧
—
偶
見

渭
I
萱
草

《
敬
請
張
貼
，

謝
謝
！
》

《
中
原
盃
》

第
二
十
七
屆
全
國
書
法
比
賽
簡
章


